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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6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下午15:00，现场会议的召开地

点为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公司五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2016年10月16日15:00至2016年

10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6年10月10日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6年10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受托代理

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第3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代表股份132,138,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18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132,

076,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040%；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名，代表股份61,8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1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主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律师、王冰律师对此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 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审议《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3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882%；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6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 关联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840,512股，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7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8%；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61,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3%。

（2）审议《关于调整发行数量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43,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014%；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5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5%。 关联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840,512股，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3,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3）审议《关于调整发行对象认购数量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43,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014%；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5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5%。 关联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840,512股，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3,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2.审议《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50,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141%；反对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59%；弃权0股。 关联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840,512股，回

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8,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1%；反对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9%；弃权0股。

3.审议《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四次修

订稿）》；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50,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141%；反对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59%；弃权0股。 关联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840,512股，回

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8,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1%；反对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9%；弃权0股。

4.逐项审议《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与秦本军、蒋小三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四）>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3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882%；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6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 关联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840,512股，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7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8%；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61,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3%。

（2）审议《关于与唐笑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08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588%；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5%； 弃权5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3,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3）审议《关于与天堂硅谷合行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三）>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08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588%；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5%； 弃权5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3,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4）审议《关于与天堂硅谷奕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三）>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08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588%；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5%； 弃权5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3,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5.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及公司拟采取措施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090,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41%；反对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59%；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88,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1%；反对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9%；弃权0股。

以上议案均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单独计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律师、王冰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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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增加、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了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

10月17日14：30分， 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10月16日至10月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

10月17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6年10月16日15：00至2016年10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会主席蒋思海先生主持。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1,281名， 代表股份1,

770,085,4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0.92%。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3名，共代表股份1,632,207,99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7.73%；通过网络投票股东1,148名，代表股份137,877,49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3.19%。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31,784,92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7.84%； 反对：36,734,56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08%;弃权：1,5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9%。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

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23,940,15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7.39%； 反对：45,762,87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59%;弃权：382,45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

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24,642,75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7.43%； 反对：44,337,37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50%;弃权：1,105,35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刘枳君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和科

达”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09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和科达” ， 股票代码为

“00281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29元/股，发行数量为2,

5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6年10月14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443,0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6,052,569.4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6,98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72,430.5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98,63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713,675.8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6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324.1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陈晓晖 陈晓晖

427 3539.83

2

张亚波 张亚波

85 704.65

3

陈丽芬 陈丽芬

427 3539.83

4

骆锦红 骆锦红

427 3539.83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8,354股，包销金额为

483,754.66元，包销比例为0.2334%。

2016年10月18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

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

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0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8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第二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60,045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163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或“国泰君安” ），联席主承销商为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 或“申万宏源”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17.77元 / 股，对应的 2015年摊

薄后市盈率为 8.26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高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J6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6.38倍）。本次发

行价格对应的 2015年摊薄后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存在未来

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2016年 10月 11日、2016年 10

月 18日和 2016年 10月 25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2016年 10月 12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2016年 11月 2日，并推迟刊登

发行公告。 原定于 2016年 10月 11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2016年 11月 1日。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

变化如下：

（1）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7.77元 / 股。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6年11月2日（T日），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

15:00。

（2）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3）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于 2016年 11月 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6年 11月 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4）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5）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

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2、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

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

3、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 2016年 9月 26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站（www.sse.

com.cn）登载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因素” 章节，

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

策。 发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

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

投资风险。

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

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7.77元 / 股，其对应的市盈

率为：

（1）7.44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

算）。

（2）8.26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

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60,045万股计算为 600,445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 J66货币金融服务业，截止

2016年 9月 30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J66货币金融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 6.38倍，发行人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的主要原因如下：发行人处于货币金融服务

业，中证指数发行的货币金融服务业共有 21家，其中：5家城商行除去 2家次新股外，有 3

家与发行人较为可比；其余 5家大型商业银行、8家股份制银行、3家农商行与城商行存在

一定差异。上海银行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为深耕本地并向其他经济基础雄厚城市扩张的发

展模式，并在经营管理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及创新性，具有一定差异化优势，故而较大型商

业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估值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以 2015年每股收益及 2016年 9月 30日（T-3日）收盘价计算，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9月 30 日收盘价（元）

2015年 EPS

（元）

2015年静态市盈率

601169 北京银行 9.1 1.11 8.22

601009 南京银行 10.26 1.16 8.88

002142 宁波银行 15.65 1.68 9.33

平均值 8.81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次发行价格为 17.77元 / 股，对应的 2015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8.26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6.38倍，存

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投

资。

6、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

价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

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发行公告》。

7、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

报价，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

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

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建议不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

8、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

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机构、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9、根据17.77元/股的发行价格和60,045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1,

066,999.6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1,956.44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1,045,043.21万元。 存在因取

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

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10、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

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

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11、若 2016年 11月 2日（T日）出现网下申购不足，将中止本次发行；若 2016年 11月 4日

（T+2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结束后，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中止发行。

12、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

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允许参与新股申购。

13、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

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

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14、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

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

购。

15、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

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

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16、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

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

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7、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发行人及联席

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参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20家或剔除不低于所有网下

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的最高报价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20家；

（2）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不低于

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的最高报价后， 剩余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

（3）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当网

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且网上认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仍未

能足额认购的；

（4）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5）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6）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

在异常情形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公告，待

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

发行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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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魂网络” 、“发行人” ）首次公开新

股不超过 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218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6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5.62元/股。

电魂网络于 2016年 10月 17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电魂网

络”股票 2,4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991,53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8,820,965,000股，网

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019846%。 配号总数为 118,820,965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

118,820,9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950.87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4544653%，申购倍数为 2,200.3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与发行人定于 2016年 10月 1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6年 10月 19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发行中止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

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6年 10月 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

公司估值水平、承销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62元 / 股。

投资者按 15.62元 / 股在 2016年 10月 17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6年 10月 17日（T日），其中，网下

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

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

量后，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

的 10%。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

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若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相同的则按照申

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申报时间以在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中的记录为准），

直至满足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

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6年 10月 19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16年 10月 19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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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新春”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5,0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17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五洲新春” ，股票代码为“60366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8.80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06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47%；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5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

数量为50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发行数量为4,55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年 10月 1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5,437,94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9,853,924.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2,0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98,075.2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049,68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437,245.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31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0,754.40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1 宋黎 宋黎 1133 9970.40 1133

2 谢晓峰 谢晓峰 1133 9970.40 1133

3 曹顺林 曹顺林 1133 9970.40 1133

4 陈亚德 陈亚德 1133 9970.40 1133

5 葛中伟 葛中伟 1133 9970.40 1133

6 赵美贞 赵美贞 1133 9970.40 1133

7 钱永庆 钱永庆 111 976.80 111

8 李成斌 李成斌 1133 9970.40 1133

9 陈琦 陈琦 1133 9970.40 1133

10 倪明 倪明 1133 9970.40 1133

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获配股

数（股）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李刚 李刚 1133 9970.40 9944.00 1130 3

2 李颖 李颖 1133 9970.40 9970.04 1132 1

3

海南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1133 9970.40 9970.00 1132 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6]7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2016]7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2,367股，包销金额为 988,829.60元，包销比

例为 0.22206917%。

2016�年 10月 1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8608101、0755-8370595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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